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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1. 根據《實務守則》中指出，《實務守則》旨在就《版權條例》(第582章)第IIIA分部有關服務提供者在限制或遏止在其服務平台上發生的侵犯版權行為時，可採取的相關做法及程序，給予服務提供者實務指引。

2. 香港人權監察認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為服務提供者發出實務指引，但擔心現時的《實務守則》草擬本，會令服務提供者過份迎合或重視版權擁有人提出有關通知甚至移除的要求，市民在網上發表的作品動輒被移除，變相扼殺創意空間和表達自由。
3. 人權監察擔心，《實務守則》的內容，最終令服務供應商為免遇上任何法律訴訟及其他麻煩，一旦接到版權擁有人的投訴，未經核實有關的投訴，就自行刪除遭到投訴的作品。人權監察認為，這種「寧枉勿縱」的做法並不可取，制定此《實務守則》時，應同時考慮互聯網使用者表達自由的權利。
國際人權標準

4. 《實務守則》指出其目標之一，是「在數碼環境中加強版權保護，為本港創意及資訊科技產業的健康發展營造有利環境」。人權監察認為，加強版權保護與為創意及資訊科技產業的健康發展營造有利環境並非絕對的等號，例如本港流行的滑稽模仿和諷刺模仿文化(西方國家稱作parody 及satire) ，又稱「惡搞」文化，是一種模仿或在既有作品上加以創作及注入新元素，達至諷刺或嘲弄效果的創作，其實亦是正面的創意模式。除非有恰當的修改，否則政府草擬的《版權條例》和《實務守則》推出後，這類創作的作品，就會首當其衝，很容易就會被視為侵權，在網上被刪除。
5. 儘管作者享受其科學、文學及藝術作品所產生的精神和物質利益也應得到保護
，但這保護並不是絕對，必須與國際人權標準下的其他權利，如表達及言論自由、人人有權參加文化生活等權利一併考慮，使普羅大眾亦有所得益。

6. 此《實務守則》強調在數碼環境中的版權保護，而現實上互聯網在數碼環境中是主要的資訊流通、表達意見及發表作品的主要渠道之一。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最新一份有關「意見和發表的自由」的《一般性意見》亦指出，規管制度必須考慮印刷傳媒、廣播傳媒及互聯網的分別，
並舉例說明將印刷傳媒上的規管延伸至互聯網並不恰當。
「通知及移除」制度

7. 人權監察關注到，《實務守則》中的「通知及移除」(儲存) 制度，會不合比例地影響互聯網用戶的意見和發表的自由。
8. 這個制度下，服務提供者只需要收到投訴人的侵權通知，表示有理由相信該材料或活動侵犯版權擁有人的作品，及希望服務提供者移除該材料或終止接達該材料或活動，就須根據《實務守則》所述的相關時限內移除指稱侵權的材料。
9. 人權監察認為，這種移除制度甚有問題，因為服務提供者不需要考慮投訴人的理據是否充分，當投訴人發出侵權通知，《實務守則》就賦予服務提供者移除該作品的權力，而且亦不必等待用戶發出異議通知，變相令投訴人及服務提供者操控大權，而用戶卻無緣喙置。

10. 人權監察認為，最理想的做法是在所有範圍都只沿用「通知及通知」制度，即使是服務提供者按用戶指令儲存資料，或曾使用資料搜尋工具連接或指引使用者至載有侵權材料或活動的聯線位置，服務提供者的角色應該只限於將投訴人的侵權通知轉交相關用戶，並且只能在用戶的清晰授權下，才能將有關作品移除。
11. 《實務守則》亦應註明，若服務提供者在未獲得互聯網用戶的明確授權就移除作品，令該用戶的表達自由受侵犯，該用戶有權並有明確便捷的渠道向服務提供者和投訴人提出申訴，甚至採取法律行動。

「異議通知」出賣私隱

12. 《實務守則》指出異議通知須載有附件表格B所規定的全部詳情，包括發出異議通知者的個人資料如姓名、地址及電話號碼，而服務提供者須在收到異議通知後從速向投訴人發出通知，而內容包括一份異議通知的副本，這等於將發出異議通知者的個人資料轉給投訴人，令投訴人掌握發出被認為是侵權者的個人資料。人權監察認為，只須要將異議通知中，有關材料的詳細資料，要求及聲明部分的副本轉交投訴人即可。當投訴人正式就被侵權的行為採取法律行動，才向法庭申請要求服務供應商提供發出異議通知者的個人資料。
[image: image1.png]



� 見聯合國《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第十五條。


� 見聯合國《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委員會》關於「人人有權享受對其本人的任何科學、文學和藝術作品所產生的精神和物質利益的保護」的第17號《一般性意見》 (General Comments) 第4條及第35條。


� 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第34號一般性意見第39段：http://www2.ohchr.org/english/bodies/hrc/docs/GC34.pdf





